晋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晋政行复〔2022〕10号

申请人：晋江市中*陶瓷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晋江市内坑镇**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827573947**T。

法定代表人：王*花。
被申请人：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晋江市青阳街道崇德路196号。

法定代表人：柯发音，职务：局长。

第三人：吴*镇，男，汉族，1967年1月出生，住福建省德化县龙门滩镇朱地村***号。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1]11-*2号）不服，于2022年2月14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1]11-*2号）并作出第三人的受伤不属于工伤或不视同工伤的认定决定。

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正确。根据被申请人的调查情况，第三人受伤的地点并非在工作场所内，不应当认定为工伤，不能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二、第三人系被案外人吴*红驾驶的货柜车撞伤，属于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八条规定，吴*红构成民事侵权，相关损害赔偿责任应由其承担，第三人的损失应向吴*红主张。综上所述，请求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因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1年12月6日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1]11-*2号），而提起行政复议，现被申请人提出答辩如下：一、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的职权来源和法律依据。（一）职权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七条及《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部门的职权，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福建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三章第十三条及泉州市人民政府文件《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工伤认定职权的通知》（泉政文[2014]176号）规定，被申请人依法行使工伤认定行政职权。（二）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二、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一）第三人发生的事故伤害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第三人系申请人驾驶员。2021年4月13日下午14时40分许，第三人在公司5号仓库门口清洗货车时，不慎被吴*红的货柜车撞伤，其伤情经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一〇医院诊断为：1.外伤后右小腿皮肤坏死；2.右胫腓骨骨折术后；3.左胫骨凹陷性骨折。（二）被申请人的认定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于2021年10月21日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1年10月21日向申请人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要求申请人于规定的期限内举证，但申请人未能提交有效证明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不是工伤的证据。经被申请人对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是否认定为工伤进行调查核实后，认为第三人发生的事故伤害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所规定的情形，应认定为工伤，并及时把工伤认定书依法送达双方当事人。（三）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被申请人对吴*莲调查笔录、用人单位出具的《证明》、厂牌等证据相互印证第三人系晋江市中*陶瓷建材有限公司的驾驶员。2021年4月13日下午14时40分许，第三人在公司5号仓库门口清洗货车时，不慎被吴*红的货柜车撞伤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因此申请人主张第三人事故伤害不是工伤的理由不能成立，并且在被申请人依法规定的举证期限内申请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明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不是工伤的证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因此申请人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第三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第586号令）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应认定为工伤。故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故请求晋江市人民政府驳回申请人的的复议请求，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晋人社工认[2021]11-*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第三人称:一、被申请人于2021年12月6日作出的晋人社工认[2021]11-*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据《行政复议法》第28条第一项之规定，依法应予以维持。第三人系申请人炉后驾驶员。2021年4月13日下午14时40分许，第三人在申请人仓库门口清洗货车时，不慎被吴*红驾驶的闽C88**1号货柜车撞伤，经晋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肇事车主吴*红负本事故全部责任，第三人不负本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第三人当日被送晋江市医院急救，并于当日5时许转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一〇医院住院治疗，第三人伤情经诊断为1.外伤后右小腿皮肤坏死；2.右胫腓骨骨折术后；3.左胫骨凹陷性骨折。住院70天。二、申请人的申请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不能成立。首先，工伤事故发生地在申请人5号仓库门口，在使用和地理位置上都属于申请人范围，因此事故发生地属于工作场所；其次，第三人的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与因吴*红交通肇事导致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是可同时主张。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系申请人的炉后驾驶员。2021年4月13日下午14时40分许，第三人在申请人5号仓库门口清洗货车时，被吴*红驾驶的货柜车撞伤，经晋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吴*红承担本事故全部责任，第三人无责任，其伤情经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一〇医院诊断为：外伤后右小腿皮肤坏死；右胫腓骨骨折术后；左胫骨凹陷性骨折。2021年7月12日，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待第三人补正材料之后被申请人于2021年10月21日受理。2021年12月6日，被申请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认定第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2021年12月18日被申请人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1]11-*2号）送达申请人，申请人不服，向本机关申请复议。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答辩状、《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1]11-*2号）、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事故地点照片、证明、银行账户对账单、道路交通认定书复印件、急救病历、诊断证明书、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调查笔录、居民身份证复印件、限期补正材料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回证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工伤认定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据法律的授权对职工因事故伤害是否属于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给予定性的行政确认行为，被申请人作为本辖区内工伤认定行政主管部门，具有依法认定工伤的职责。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认定程序中包含对用工主体及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具有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根据申请人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能够印证第三人系申请人的炉后驾驶员，申请人与第三人具有劳动关系。2021年4月13日下午14时40分许，第三人在申请人5号仓库门口清洗货车时被吴*红的货柜车撞伤，而对货车的清洗是驾驶工作的一种延续性工作，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所受到的伤害属于因工作原因在工作场所内受到事故伤害并无不当。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申请人在被申请人依法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供有效证明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不是工伤的证据，申请人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复议过程中，申请人亦未提供第三人系在非工作状态或非工作岗位受到事故伤害的证据材料。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所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1]11-*2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依据不足，本机关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于2021年12月6日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1]11-*2号）。

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3月24日

抄送：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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